
申請澎湖縣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應備文件告知單

□ㄧ、戶內列冊人口(福利人口)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

□二、年滿十五歲以上在學學生之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，及未

滿

    十五歲(含幼稚園、托兒所)在學證明或學校家庭聯絡簿影本。

□三、身心障礙、重傷、病或心神喪失者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、

公

     立醫療機構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三個月內診斷

     書。

□四、在營服役者(服志願役)之服役證明。

□五、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者之在監服刑證明。

□六、失蹤人口報案滿六個月以上之警政機關證明文件。

□七、商業保險保單明細。

□八、申請案應計算人口之所有使用之金融帳戶(含郵局)近一年內

頁

     存提明細影本。(稱謂      無法提供原因           戶長簽

     章             )(自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止)

□九、其他佐證文件：如離婚協議書、領有其他補助或不明資金流

     向等證明文件。因案例繁多，應備證件視個案情況再行通知補

     齊相關證件。

 

※注意事項：

  一、請依規定備齊相關證明文件，攜至戶籍所在地之鄉（市）公

所

      社會課或各村、里辦公處逕洽辦理。

  二、若有疑問請洽戶籍所在地之鄉（市）公所社會課或縣政府社

會

      處，電話：9274400-247。


